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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

单位名称:                          单位编号：          业务期别：
	姓  名
	　
	性别
	　
	民族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地
	　
	个人编号
	　

	常住地址
	　
	手机号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待           遇               基                   础          信                 息
	出生日期
	　
	参加工作日期
	　
	参保日期
	　

	
	退休日期
	　
	缴费起始年月
	　
	缴费终止年月
	　

	
	缴费（工作）年限(月数)
	　
	其中：视同缴费年限(月数)
	　
	其中实际缴费年限(月数)
	　

	
	平均缴费工资指数
	　
	视同缴费指数
	　
	实际平均缴费指数
	　

	
	个人账户储存额
	　
	计发月数
	　
	过渡系数
	　

	
	职业年金储存额
	　
	上年度社平工资
	　

	
	退休时职务（岗位）
	　
	退休时级别（薪级）
	　
	退休类别
	　

	新老待遇计发办法对比

	老办法
	2014年9月本人基本工资标准
	　
	新办法
	基础养老金
	　

	
	
	
	
	
	

	
	2014年9月本人职务职级等对应的退休补贴标准
	　
	
	过渡性养老金
	　

	
	
	
	
	
	

	
	国办发〔2015〕3号增加的退休费标准
	　
	
	个人账户养老金
	　

	
	
	
	
	
	

	
	工作年限对应的老办法
计发比例
	　
	
	职业年金
	　

	
	老办法待遇合计
	　
	
	新办法待遇合计
	　

	老办法待遇与新办法待遇间的差额部分
	　
	新办法待遇高于老办法待遇部分的发放比例
	　

	应发基础养老金
	　

	应发过渡性养老金
	　

	应发个人账户养老金
	　

	应发职业年金
	　

	新老办法补差
	　

	月应发养老金合计
	　

	社保
经办
机构
意见
	    计发月基本养老金(H)为人民币        元，从       年    月起执行。

	
	    计发月职业年金(I)为人民币        元，从       年    月起执行。

	
	　　一次性转商保金额为人民币        元，改革前账户一次性返还金额为        元。

	
	    1.如对本人退休待遇有异议的，请在收到本表60个工作日内向社保机构申请复核，其中职业年金待遇不进行重新计算，以首次核定为准。
    2.请于每年8月到10月到单位或县级以上社保经办机构、乡镇（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站（所）进行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

	
	经办人：       复核人：        审核人：           社保经办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经办人员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1.参与新老待遇计发办法对比的“职业年金”、“应发职业年金”均为税后金额。
        2.一次性年金待遇，以实际交易结算日的结果为准。
        3.本表一式三份，参保单位、参保人员和社保经办机构各存一份。


